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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强：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

  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不是抽象的规定，而是现实的，可以用经济统计指标表现出来的。可是，到底应当如何科学地判断

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最低限度或“底线”？至今尚无明确的统一标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也存在某种含

糊性。这对于全国人民及时掌握所有制结构现状，维护新中国宪法的权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护国家和民

族经济安全，都相当不利。本文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这个问题做些深入的探讨。 

  一、反映所有制结构状况的几种统计指标 

  目前，分析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现实状况，依据的经济统计指标主要有下述三种。 

  1.用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总实收资本中不同所有制投入的资本所占比重来表示 

  根据2005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实收资本：是指企业投资者实际投入的资本（或股本），包括货

币、实物、无形资产等各种形式的投入。实收资本按投资主体可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

等”；“2004年末，全国第二、三产业325.0万个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为18.2万亿元。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

本总额中，由国家投入的资本8.7万亿元，占48.1%；集体投入的资本1.4万亿元，占7.9%；个人投入的资本5.1万亿元，占

28.0%；港澳台投入的资本1.3万亿元，占7.3%；外商投入的资本1.6万亿元，占8.7%。”详见表1。 

  由表1可知，全国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为：（48.1%+7.9%）:（28.0%+7.3%+8.7%）= 56%:44%。 

  根据2009年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年末，我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不含行政事业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的实收资本总额为34.0万亿元，比2004年末增加15.8万亿元，增长87.1%。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

额中，国家资本11.4万亿元，增加4.6万亿元，增长67.4%；集体资本1.0万亿元，与2004年末持平；法人资本8.7万亿元，增加

4.1万亿元，增长88.0%；个人资本7.8万亿元，增加4.5万亿元，增长138.4%；港澳台资本2.1万亿元，增加1.0万亿元，增长

87.9%；外商资本3.1万亿元，增加1.7万亿元，增长125.6%。”这次公布了我国第二、三产业作为统计对象的企业法人单位实

收资本数额及其增加状况。可以看到，这段期间个人、港澳台、外商实收资本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国家、集体的公有制实收资

本。但是，这次公报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明确公布各种所有制的实收资本占总额的比重。对此，国家统计局主要负责人在总结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有关会议上做了补充，在谈到这次普查“查清了主要经济结构”时指出，到2008年末，“企业实收资本

中，国家资本占33.4%，集体资本占3.0%，法人资本占25.5%，个人资本占22.9%，港澳台资本占6.1%，外商资本占9.1%”。但

是，这样表述所有制结构有一定的含糊性，因为统计公报指标把法人资本解释为“法人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

资本金”，而其中的法人可以理解为包括公私所有制在内的投资主体共同投资构成的企业组织，所以，它不是一个直接能表明

实收资本所有制性质的概念。因此，对法人资本还必须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划分。 

  由于缺乏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那样明确公布的有关数据，这里只好对2008年末的所有制结构，作粗略的估计。参考第一次

全国经济普查统计数据曾显示的2004年末国家、集体资本在法人实收资本中的比重状况；考虑到从2005－2008年末国有、集体



企业数量明显下降 ， 以及上述非公有制实收资本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公有制实收资本，假定公有资本在法人资本中仍占40%

（这是比较高的估计），那么国家、集体实收资本占总额比重应增加：25.5%×40% = 10.2%。非公有制实收资本则增加：

25.5%×60% = 15.3% 。全国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就大体上是：（33.4% + 3.0% + 10.2%）:（22.9% + 6.1% + 9.1% + 

15.3%）= 46.6%:53.4%。 

  由此可以知道，我国第二、三产业企业的实收资本的所有制结构，从2005－2008年末，公有制实收资本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50%以下。这说明，在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所占比重已经低于非公有制。 

  2. 用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总资产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产所占比重来表示 

  企业资产与企业实收资本在概念上的区别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后者是投资者的所有者权益，而前者除投资数额外，

还包括负债和取得的利润。因此，用实收资本指标来表示，可以直接反映出不同所有制的所有者权益的比例结构；而用企业资

产指标，反映的则是包括负债和利润状况在内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资产的比例结构。 

  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公布的数据，“2008年末，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比2004年

末增加111.1万亿元，增长114.8%。其中，国有企业资产总额47.7万亿元，比2004年末增加17.6万亿元，增长58.5%；集体企业

资产总额4.4万亿元，减少0.8万亿元，下降15.1%；股份合作企业资产总额4.5万亿元，增加2.6万亿元，增长141.1%；私营企

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增加17.0万亿元，增长194.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资产总额8.0万亿元，增加3.8万亿元，增长

89.8%；外商投资企业资产总额13.5万亿元，增加7.3万亿元，增长118.0%”。从这次普查公布的“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

资产总额”的表格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多种所有制在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大体状况；这里说大体，

是因为公布的数据对“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类法人企业的资产，也没有作资产所有制性质的划分，因而

存在含糊性。为此，这里也按公有制资产在这类法人企业资产中占40%的估计，来表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资产占全国第二、三

产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见表2。 

  从表2可以知道，到2008年末，公有资产占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为：23.0%+2.1%+2.2%+0.2%+7.5%+5.2%

+11.5%=51.7%；私有资产占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为：7.9%+17.2%+12.3%+0.6%+3.9%+6.5%=48.4%。这样，全

国第二、三产业中的公私所有制在企业中的资产比重，就大体上是：51.7%：48.4%（这里有0.1的误差，来自原统计数据

表）。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从企业资产比重的数据上看，公有制的比重仍超过50%，但是，如果在表2中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

13.1%）和股份有限公司制（占28.7%）是由私有制控股，那就意味着，在取得经济控制权的含义上，全国第二、三产业中的

公、私所有制在企业中的资产控制权比重，就应当是：（23.0%+2.1%+2.2%+0.2%+7.5% ）:（13.1%+28.7%+12.3%+0.6%+3.9%

+6.5%）=35%:65.1%（这里有0.1的误差，来自原统计数据表）。如果这样看，公有制在全国第二、三产业中的资产控制权削弱

了，从而其主体地位就显著减弱了。 

  其实，前面用实收资本指标表述的数据，如果占比重25.5%的“法人资本”是由私有制控股，那么全国第二、三产业中

公、私所有制在企业中的实收资本控制权比重，就变成（33.4%+3.0%）:（22.9%+6.1%+9.1%+25.5%）=36.4%:63.6%，这同样说

明公有制在全国第二、三产业中的企业实收资本的控制权显著减弱了。 

  上述用实收资本指标与用资产指标来表示的所有制结构比重，结果是接近的。就目前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公报来看，用这

两种指标来表示所有制结构，都不宜把“法人资本”（法人实收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反映表层经

济关系的统计指标，同能反映所有制性质的深层经济关系的统计指标在同一表格中对等地并列；而应当把法人资本中不同所有

制投资主体的实收资本数额和比重区分开来，把法人企业资产中不同所有制投资主体占有的资产数额和比重区分开来。从表1

可知，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对不同所有制投资主体的实收资本的结构是作了清晰显示的，这说明，这样的要求今后在经济统计

调查中是能够做到的。 



  3.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工业总产值中不同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来表示 

  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都是表示生产结果的指标，因此，在它们中不同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实际上显

示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成果中所占有的比重，或者说它们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状况。这当然也能够说明公有制主

体地位的状况。有统计学专家指出，“到2006年，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和内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7%:63%，

2010年为27%:73%。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2004年为13.5%，2009年为12.5%，比新中国初建的1949年占26.2%的比重

还低得多。”如果这些数据都是确切的，那么反映出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实是严重削弱了。 

  4. 对通常使用的三种统计指标的评价 

  应当说，以上通常使用的三种指标（第1、2种应纠正其中的不清晰之处）都是可以反映所有制结构现实状态的。但是，它

们以资本、资产或产值的占比关系来反映所有制结构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都是以物的结构关系来反映所有制结构

的。资本的表现形态是物；物质生产领域的资产，其实也是资本；产值不过是资本的商品形态或商品资本，所以，资本、资产

或产值能表现出的，都是物的形态。各种所有制的资本、资产和产值分别占社会总资本、总资产和总产值的比重关系，直接表

现出的，乃是一种物的结构关系。然而，根据唯物史观，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资

料所有权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三种指标都不能直接地反映出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结构关系。正因为如

此，严格说来，这些指标都有不科学之处，尤其不能使人们准确把握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最低限度。其实，停留在上述指

标上来认识所有制结构，是没有跳出拜物教观念的。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的教导，商品形式“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

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人们把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物与物的关系形式来认识，这就不自觉地

陷入了拜物教观念。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

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虽然他讲的资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但是这个道理对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的

社会形态或资本一般，都是适用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也不能理解为物，也应当理解为生产关系或生产

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只有透过资本的物的形态（或资本的价值形态），用反映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形态的统

计指标，才能直接反映出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 

  二、 从生产关系上把握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最低限度 

  用何种经济统计指标才能比较直接地或者更准确、更科学地反映所有制结构的社会关系形态，从而把握公有制在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呢？笔者认为，用全国第二、三产业的从业总人数中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从业人数所占比重这种经济

统计指标来表示，是可以做到的。 

  1.直接反映所有制结构本质关系的经济统计指标 

  用全国第二、三产业总从业人数中不同所有制经济从业人数所占比重来表示,可以明白地显示出从业人员在第二、三产业

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中的分布，有多少人处在国有、集体经济中，多少人处在私营、外资或个体经济中，这就可以清晰地直接显

示出第二、三产业中不同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社会关系结构。 

  这种指标的数据是可以通过经济调查弄清楚的。实际上，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所公布的有关数据，证明了这

在经济统计实践中是可以做到的。这次公报公布了多种所有制在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四个产业部门

的从业人员在本部门所占的比重：到2008年末，我国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9.2%，集体

企业占2.9%，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其余类型企业占21.1%；在建筑业企

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12.7%，集体企业占6.7%，私营企业占37.0%，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



34.6%，其余类型企业占9.1%；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8.3%，集体企业占4.6%，私营企业占

54.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0%，外商投资企业占3.3%；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11.8%，

集体企业占3.1%，私营企业占49.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5.2%，外商投资企业占7.2%。这些数据显示出，在这些产业部

门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已明显低于非公有制经济，只分别占本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12.1%

（9.2% + 2.9%）、19.4%（12.7% + 6.7%）、12.9%（8.3% + 4.6%）和14.9%（11.8% + 3.1%）；也就是说，在这几个产业部

门中，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不到20%了！即使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其余类型企业”中一部分公有资本控股的就

业人员所占比重算入，那也是显著低于非公有制经济的。 

  由于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没有公布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房地产等产业的企业从业人员在本产业

部门所占的比重。因此，目前还难以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权威性数据，用各种所有制从业人员在第二、三产业总从业人员中的

比重这种指标，来清晰地把握这些产业中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如果有关统计部门能够确立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所有制结构

的新观念，应当说，弄清各种所有制的从业人员在全国第二、三产业中各具体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比重，然后进行综合，是完

全可以从社会关系这个本质上弄清全国第二、三产业的所有制结构的。 

  2.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最低限度 

  由于用全国第二、三产业总从业人数中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从业人数所占比重这种指标来表示，它显示的是社会结构关系，

具有反映所有制结构本质关系的直接性。因此，用这种指标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

度。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全国第二、三产业总从业人员人数中，只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不低于50%，才

能说公有制经济占了主体地位。 

  这样一来，就不能再把公有制的企业实收资本、企业资产、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所占相应总量的比重超过50%，视

为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了。这是因为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人均企业实收资本、企业资产、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数额是

有区别的。国有经济生产力水平最高，反映科技水平的资本有机构成最高，在价值构成、人均产值构成上，就必定表现为国有

经济的人均企业实收资本、企业资产、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会超过其他所有制经济。如果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企业实收

资本、企业资产、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相等，那么在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就最少；反之，如果在各种所有制中的从业

人员相等，那么国有经济的企业实收资本、企业资产、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数额就最大。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全国

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占主体地位，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超过50%，那么，公有制企业的实收资

本、资产、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占相应总额的比重，就要达到60%、70%甚至更多才行。 

  根据对已有统计指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明显削弱。当务之急，就是要抓紧时间、采取坚决措施，促

使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达到其主体地位要求的最低限度——使公有制在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不低于50%。调整

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方法是，以新中国宪法为依据，从目前现状出发，一方面要通过健全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机构、用财政手段和

金融手段支持发展新的公有制企业、把现有非公有制控股的法人企业转为国有资本控股的法人企业等方式，理直气壮地提高国

有、集体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坚决制止私人、外资进入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控制私营、外资经济的过度

发展, 并支持经营困难的私营企业公有化。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的思想首先要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

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坚定信念。 

  （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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